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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秘书处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提交关于2023年11月至2024年10月期间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情况的报告。
该报告由上合组织秘书处根据相关合作机制的工作成果编写而成，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会议、经贸高官会议、常设专门工作组，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授权机构提供的材料。
本报告期间，全球政治经济动荡和紧张局势继续加剧。保护主义、单边制裁和贸易限制破坏多边贸易体制，阻碍全球可持续发展，使局势更加恶化。贸发会议数据显示，在全球不确定性持续的背景下，2023年上合组织成员国GDP占全球的四分之一（超过26万亿美元，平均增长5%以上），应继续探索更加有效的经贸合作模式，抵御新风险和新危机。
相关合作按照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和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决议，经济、人文领域合作的规范性文件推进，包括《〈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2021—2025年落实行动计划》《〈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21-2025年落实行动计划》《上合组织2023年和2024年主要活动计划》《2023-2025年上合组织区域内贸易发展联合行动计划》《上合组织至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footnoteRef:1]。 [1: 印度共和国非本文件的参与国] 

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阿斯塔纳宣言》（2024年7月4日）中，领导人强调上合组织地区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以及确保进一步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成员国支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主张深化以人为本的合作，以提高上合组织地区人民福祉和生活水平。
本报告指出发挥专门机制、合作平台和公共平台潜力在实施战略方面的重要性，并注意到成员国通过的旨在深化务实合作领域的方案文件。

1.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
2024年9月12日，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二十三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持下在伊斯兰堡召开。本次会议为讨论经贸和投资领域合作现状和发展前景提供了重要平台。会议批准了四份文件: 《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创意经济合作框架》《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促进机构合作构想》《关于建立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优惠政策库的构想》《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关于公平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
此外，按照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会议（2024 年 9 月 12 日，伊斯兰堡）纪要，各方在经贸高官会议上商定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新经济对话”构想》草案，以便按规定程序履行后续审批程序。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2024年7月4日，阿斯塔纳）上相关成员国通过的《〈上合组织至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落实行动计划》是上合组织经贸部长会议和经贸高官会议（2024年6月26日、7月11日、7月31日、9月4日至5日、9月25日，视频方式；2024年8月7日至8日，北京线上线下方式；2024年9月10日至11日，伊斯兰堡线上线下方式）工作的一个新方向。文件规定了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贸易合作的主要任务。
本报告期间，贸易和投资合作获得了新动力。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资促进专门工作组恢复工作，其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2月20日至22日在德黑兰召开。2024年4月30 日，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便利化专门工作组第六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主持下以视频方式召开。
为建立本组织成员国在经济重点领域促进和吸引外国投资机构之间的合作并全面支持投资项目，2024年7月4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0号决议决定建立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资者联盟并批准了该联盟章程。目前，联盟组建工作已启动。
为加强上合组织内部投资合作，举行了中国—上合组织示范区融合发展圆桌会议（2024年1月25日至27日，哈尔滨），巴基斯坦主办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创新、投资、互联互通、减贫圆桌会议（2024年3月5日，杜尚别）。上合组织成员国代表团及上合组织秘书处参加了国际投资论坛（2024年5月2日至3日，塔什干）。
上合组织非政府平台的工作仍在继续。2024年6月28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第25次会议在主席国哈萨克斯坦主持下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议根据2023年6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通过的《上合组织至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批准了加强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框架内活动的倡议，达成继续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合作，加强与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合作的共识。
为促进经贸合作发展，分析上合组织内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上合组织经济智库联盟在巴方主持下举行了两次会议。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贸易和技术合作已被确定为智库联盟联合研究报告的主题。
为加强多边联系，建立政府与企业的常态化合作体系，上合组织创业论坛于2024年3月18日至19日在新德里举行，上合组织地方领导人论坛于2024年9月17日至19日在鄂木斯克举行。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领域合作启动。2024年5月30日，在塔吉克斯坦倡议下，上合组织成员国反垄断部门负责人会议在杜尚别举行。
在统计机构之间缺乏常态化互动机制的情况下，秘书处建议上合组织经济智库联盟特别关注根据宏观经济参数，整合和分析反映成员国经贸合作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统计数据。

2.银行和金融领域合作
有关成员国通过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逐步扩大本币结算份额路线图》按计划实施。白俄罗斯方面积极参加相关专家组活动。关于上合组织成员国货币监管国家立法差异、本币结算现状、分析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以及扩大本币使用的前景分析即将完成。
2024年6月25日, 上合组织银行间联合体理事会第20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布拉拜举行。会议由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股份公司主持。根据会议成果，基于上合组织成员国银联体成员行对发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最佳实践的兴趣，各方签署了《上合组织银联体关于在环境社会治理（ESG）融资框架内合作的备忘录》。
2024年2月，俄方在上合组织国际信息安全专家组框架内提出了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央银行间就本地区金融安全问题建立对话的构想性建议。
由于第五次上合组织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023年3月2日，视频会议）未能就最终纪要内容达成共识，尽管举行了一些专家筹备会议，但在本报告期间，未能召开上述部长级机制的定期会议。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阿斯塔纳宣言》中确认，须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充分发挥本组织的投资潜力。为了落实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2024年7月4日第14号决议，召开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专门账户）专家会议尤为重要。

3.工业领域合作
2024年3月11日，4月2日至3日，举行了筹备下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工业部长会议的专家会议。会议期间，上合组织成员国继续磋商本组织成员国工业部长会议组织大会和展览活动条例草案，建立本组织成员国工业投资项目数据库条例。专家们探讨了上合组织常设工业工作组的规程草案。由于组织和技术原因，本组织成员国工业部长会议在报告期间未举行。
2024年，上合组织作为国际创新工业展览会（2024年7月8日至9日）的官方合作伙伴，在该展览会框架下举行了“地平线2035：上合组织是全球经济轴心”特别会议。会议特别关注了技术现代化，利用现代创新技术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工业，引入统一的相互结算系统，以及上合组织地区交通、能源和工业领域的单一基础设施空间建设。

4.农业领域合作
2024年5月29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主持召开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九次农业部长会议。本报告期间的4次农业工作组会议为农业部长会议提供了有益补充。
农业合作的一个重要务实成果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业部长会议审议通过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作物育种和种业合作规划》。该文件旨在为规范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完善机制。
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下称“粮农组织”）继续开展合作。本组织秘书处与粮农组织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的延期程序已启动，下一阶段更新版联合行动计划的制定工作也已开始。
由哈方倡议，在上合组织秘书处的支持下，于2023年11月29日召开了“上合组织—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对话：上合组织成员国面对气候挑战的可持续农业”。会上，各方就农业粮食部门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交换了意见。
作为执行《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委员会正研究在农业领域建立合作和发展农工综合体的可能性，包括利用位于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的资源。

5.能源领域合作
2024年6月2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部长第四次会议在阿斯塔纳举行。部长们讨论了全球和地区能源议程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以及能源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吸引投资和融资实施能源项目和计划的可能性。
在元首理事会（2024年7月4日，阿斯塔纳）框架内，各国元首批准了《上合组织成员国2030年前能源合作发展战略》。此项倡议呼吁促进保障能源平衡和能源转型、经济和工业脱碳行动的协调。在这方面，在授权机构的参与下，持续执行本战略所规定的优先事项至关重要。

6.海关领域合作
为加强海关领域合作，上合组织成员国海关合作特别工作组第38次会议以线下线上结合的形式举行（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莫斯科）。会议期间，上合组织成员国就推动“单一窗口”机制对接、共同促进贸易便利化、建立上合组织地区统一过境系统以及成员国海关之间预交换商品和运输工具信息交换了意见。
各方还讨论了关于建立上合组织成员国海关负责人会议新机制的建议。

7.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和创新领域合作
2023年，为加强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科技合作，启动了新的常设机制——创业创新专门工作组。工作组的主要目标是在各经济部门实施联合创新项目方面发展合作和交流经验。
2023 年 11 月 23 日，专门工作组首次会议在印度主持下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主题为 “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业初创企业与创新”，与会者就农业创新，包括供应链和融资、人力资本发展等相关领域的创新发言并交换意见。
2024年1月30日，在巴方倡议下，上合组织成员国“数字经济赋能青年”主题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期间，各方就创造良好生态吸引青年参与数字经济并挖掘其潜力交换意见。
2024年2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部门负责人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召开。上合组织数字论坛同期举行，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上合组织技术园区和创新集群管理委员会会议。各方就实施联合项目、数字化领域的前景和挑战交换了意见。会议讨论了弥合“数字鸿沟”的合作计划。会议商定共同努力，推动电子政务领域解决方案。
2024年3月18日至20日，第四届上合组织创业论坛在新德里举行。会议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创业创新在提高国家竞争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创新发展的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
2024年4月18日至19日，上合组织国际信息安全专家组例会在俄罗斯的主持下在莫斯科举行，研究了将《上合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2022—2023年合作计划》（2021年9月17日）有效期延长至2024—2025年问题，并在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批准（2024年7月4日，阿斯塔纳）。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其他多边平台合作的重点问题，包括联合国信息通信技术安全与使用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商定联合推动联合国网络犯罪问题特设委员会一致投票通过的《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国际公约》。
2024年6月19日，上合组织成员国第八届科技部长会议在哈萨克斯坦方面主持下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通过了在上合组织地区多边科研与创新合作项目机制框架内制定的试点项目征集计划进度表。这一机制框架内的筹备工作是在科学技术合作工作组框架内进行的。
2024年6月5日，第十九届上合组织论坛在塔什干举行。出席论坛的各国学者主张促进区域合作，为贸易和投资创造条件，以确保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加强供应链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

8.旅游合作
2023年11月16日至19日， 上合组织国家青年文旅与创新创业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和大理举办。
会议讨论了发展文化旅游、建设全新跨境路线、促进康养及生态休闲，以及新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等问题。
为促进旅游业发展，提升上合组织地区城市和地方旅游吸引力，上合组织2023旅游年论坛于2023年11月23日至24日在乌鲁木齐举行。
2023年12月7日，主题为“推动上合组织国家跨境旅游发展”的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北京和撒马尔罕三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在本次会议框架内，各方就深化、加强和促进旅游合作交换了意见。会议讨论了设立专门机构（中心）的可能性，以开发上合组织国家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旅游潜力。
2024年5月24日，上合组织成员国旅游部门领导人会议在阿拉木图举行，会议通过了上合组织在旅游领域的联合行动计划。
2024年7月12日，“2024—2025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在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市）揭牌，2024“上合之夏”活动季同步启动，举办了会议、研讨会、圆桌会议、“上合之光”传统民族乐器音乐会、“多彩上合·大美胶州”舞蹈展演等多项活动。


9.生态和环保领域合作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宣布2024年为上合组织生态年。成员国举办了环保活动、会议、论坛、研讨会和竞赛。
2024年2月28日，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大会第六届会议（UNEA-6）上，上合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举办了上合组织高级别特别活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未来：共同致力于生态可持续”。作为本次国际会议成果，上合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2024年5月22日，第五次上合组织成员国环境部长会议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议过了联合公报、《落实〈绿色之带纲要〉2024-2026年联合行动计划》《〈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2025-2027年落实措施计划》。
本报告期内，还达成了新的合作文件，如《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联合方法》《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环保合作协定》。此外，还通过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卫生与饮用水安全保障声明》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有效管理废弃物的声明》。
上合组织成员国气候变化专门工作组已经成立，其规程草案按有关既定程序通过。
2023年11月21日，中国—上合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北京召开上合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研讨会。与会代表共同交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与行动，分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探讨上合组织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前景。
2024年4月26日，阿斯塔纳国际大学主办的“构建上合地区绿色未来：战略与联合方案”青年大会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议宗旨是形成青年对自然环境负责任的态度，让他们参与科学和创新活动，并研究“绿色”发展领域的最佳实践。
2024年5月15日，上合组织成员国碳监管研讨会以线上形式举行。与会者指出，需要加强合作和交流最佳实践，以实现更有效的碳监管，并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作出贡献。
上合组织秘书处今年的重点活动是上合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2024年7月8日，青岛）。论坛与会者通过了“为可持续发展建立绿色伙伴关系”的倡议。本次活动成为各国合作的有效平台，为促进本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加强本组织的环境议程，充实本组织富有成效的高质量内容作出了重大贡献。

10.教育领域合作
2024年4月18日，第八届上合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下称“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本次活动是近6年首次举办。会上各方就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间教育领域合作和上合组织大学活动达成一系列共识。
会议召开前，上合组织成员国常设教育专家工作组于3月28日（视频方式）和4月17日（莫斯科）举行了两次会议。
第九届上合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将作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的一部分在中国举办。此外，中方宣布将于2025年举办第十五届“教育无国界”教育周。

11.交通运输和物流领域合作
运输和物流合作一直是上合组织地区内最重要和最有前景的合作领域之一。
2024年6月20日，上合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第十一次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交通部长们就运输合作、当前问题
和多边合作前景交换了意见，旨在加强本组织内部的过境潜力，以及基于现实情况扩大成员国间的合作领域。
筹备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2024年7月4日，阿斯塔纳）框架内，商定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港口及物流中心合作构想，呼吁通过发展可达、有效和安全的运输物流服务，有效满足上合组织成员国内部和国际对运输的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有必要继续磋商《上合组织成员国交通合作特别工作组条例》草案。
为了推动实施《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2014年9月14日，杜尚别），有必要召开上合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联合委员会例行会议。
为了加强交通领域的合作，上合组织举行了系列主题活动：首届上合组织国际交通论坛（2023年11月1日，塔什干）、“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地区发展”视频会议（2023年11月22日）、“巴基斯坦担任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轮值主席：创新、投资、互联互通和消除贫困”圆桌会议（2024年3月5日，杜尚别）等。

12.地区发展领域合作
减贫合作在上合组织地区得到了推广。2023年12月6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减贫专门工作组会议在巴基斯坦主持下以视频方式召开。专门工作组会议主题为利用数字技术改善社会保护体系。上合组织成员国介绍了各国在减贫方面的经验，包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2024年4月25日，哈方主持召开视频圆桌会议，上合组织成员国减贫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就现有减贫机制的应用交流了经验，上合组织成员国讨论和审议了与减贫和社会援助有关的广泛问题，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该领域合作的发展前景。
2023年11月23日，在印度主持下，上合组织成员国传统医学专家工作组首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主题为 “传统医学在非传染性疾病防治中的作用”。与会者就上合组织成员国将传统医学纳入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的经验和最佳实践进行了发言和交流。
2024年3月5日在巴方主持下举行了主题为“军事医学挑战”的上合组织军事医学研讨会（拉瓦尔品第）。会上讨论了创新技术应用等现代军事医学发展问题。
2024年9月10日，在巴基斯坦主持下，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减贫特别工作组框架内组织了一次在线网络研讨会，分析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前景。养老金、就业、社会保护和保险领域的专家就提高政府系统支持弱势人群的有效性等广泛问题交流了经验。
2024年9月17日至19日在鄂木斯克举行了第四届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领导人论坛，论坛成果促进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合作发展纲要》。

13.多边组织合作
本报告期间，积极拓展与经济类组织的合作关系。
2021年9月17日，上合组织秘书处与欧亚经济委员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合作正在积极推进。落实上述备忘录的行动计划正在讨论中。成员国正在研究欧亚经济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在上合组织秘书处举行“欧亚经济联盟日”的建议。
作为阿斯塔纳峰会的成果，《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同对话伙伴合作路线图》获得通过。该文件涵盖了经贸合作，特别是在有关成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济园区和中小企业间建立联系，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本组织框架内面向对话伙伴举办经贸和投资机会推介会。
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第八十届会议及其框架内的高级别对话，并出席了联合国中亚经济体和欧亚经济委员会的平行活动和亚信会议（2024年4月22日至24日，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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